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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待遇分發訓練及服務簡則 

(適用115至119學年度入學) 

第一章 總則 

一、     衛生福利部（以下稱本部）為培育偏遠地區重點科別及政

策任務科別公費醫師，規範公費醫學生(以下稱公費生)公費待

遇、分發、訓練、服務、違約賠償及其他權利義務相關事項，

特訂定本簡則。 

二、     本簡則所稱權責機關，依培育體系包含本部及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稱輔導會）。 

三、     公費生於新生註冊入學時，應與本部簽訂重點科別培育公

費醫學生契約書及保證書。 

前項保證書內保證人之資格、保證書之填寫及格式，應符

合衛生福利部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學生(第三期)保證人資格暨

保證須知之規定。 

第一項公費生不得具備中華民國以外之其他國籍身分；已

具備者，應於註冊入學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提出相關證明

文件，始得簽訂契約書及保證書。 

四、     公費生畢業經醫師考試及格領取醫師證書（以下稱公費醫

師）後，應完成訓練，並至權責機關分發之醫院及科別服務；

非依權責機關分發之醫院及科別服務者，其服務年數不予採

計。 

前項服務年數，依第十八點訓練組別分為十五年(政策任

務組)或十年(區域羅才困難組)；服務年數之起算日，以公費醫

師完成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以下稱一般醫學訓練）及專

科醫師訓練，分發至服務醫院、衛生所或機構(以下併稱服務醫

療機構)報到日為準。 

五、     公費醫師已完成專科醫師訓練，基於國家政策之需要，向

權責機關提出申請並經同意之次專科訓練、進修或與我國簽訂

附件一 



10 

 

有醫療合作協定之國家從事國際援助，其受訓或服務期間可列

入服務年資計算，但以二年為限。 

六、     公費生畢業當年度醫師考試未及格並取得醫師資格者，應

持續參加醫師考試，並以六年為限。 

公費生於前項期間內未取得醫師資格，或未持續、放棄參

加醫師考試者，應返還已受領之公費，並自畢業年度起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一併償還。 

前項應償還金額，得申請分期繳納；分期期間最多十五

年。未依約給付或分期付款一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權責機

關得移付強制執行。 

七、     公費醫師於訓練、服務階段，其醫師證書正本由權責機關

保管，作為履約之保證。本部另發給加蓋戳記之醫師證書影本

一份，辦理銓敘及執業登記。 

八、     公費醫師服務期滿，應檢具服務醫療機構開立之證明文

件，向權責機關申請完成履約服務證明；經權責機關同意後，

發給服務期滿證明書，並發還醫師證書正本。 

九、     公費醫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其未服務年數除以應服

務年數之比率，賠償其在學期間所受領公費總金額之四倍： 

(一) 領有醫師證書後，除有第二十二點、第二十三點情形

外，逾二年未至訓練醫院報到或未辦理執業登記。 

(二) 完成專科醫師訓練後，除有第二十五點至第二十七點情

形外，逾二年未至分發服務醫療機構報到或未辦理執業

登記。 

前項應賠償金額，得申請分期繳納；分期期間最多十五

年。未依約給付或分期付款一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權責機

關得移付強制執行。未服務年數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 

十、     公費醫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證明文件，經權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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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同意後，免除賠償義務： 

(一) 死亡。 

(二) 罹患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之重大傷病。 

(三) 其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前項第一款情形，免經權責機關同意。 

第二章 待遇 

十一、     公費生肄業期間受領公費待遇年數，醫學系最長為六

年、學士後醫學系最長為四年；無法於教育法令規定修業年限

期間完成學業者，其延長修業年限期間，不得受領公費待遇；

公費生入學後因學分抵免，提升年級而縮短修業年數者，其受

領公費待遇年數，應比照修業年數縮短。 

十二、 公費待遇項目及支給基準如下： 

(一) 生活津貼：每學期十萬二千元。  

(二) 書籍費：每學期一萬六千五百元。  

(三) 旅行參觀費：應屆畢業生三千元。  

(四) 學雜費：每學期依教育部核定之學雜費收費基準支給。 

(五) 語言教學實習費及電腦網路使用費：每學期依各校收費

規定支給。  

(六) 學生平安保險費：每學期依各校收費規定支給。             

前項公費待遇項目及支給基準變更時，由本部報行政院核

定後實施。 

十三、 公費生除受領前點公費待遇外，不得受領其他具服務義務

之獎學金或其他給付。但經本部事先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四、 公費生肄業期間，經勒令退學、開除學籍或自動退學者，

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償還其受領之公費。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檢具證明文件，經本部同意後，免除其償還義務： 

(一)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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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罹患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之重大傷病。 

(三) 其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前項第一款情形，免經本部同意。 

第三章 分發 

十五、 公費生畢業當年度，由學校依其在校成績排序，辦理分發

至本部或輔導會培育體系接受訓練及服務；學校應將分發結果

名冊報本部及輔導會。 

十六、 畢業公費生總數五分之四，分發至本部培育體系，五分之

一分發至輔導會培育體系；分發人數有小數點者，採四捨五入

方式計算。 

十七、 前點公費生分發至輔導會培育體系者，應依「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分發訓練及服務作業要

點」之規定辦理訓練及服務(如附件)，不適用第四章至第六章

規定。 

第四章 訓練 

十八、 公費醫師應完成一般醫學訓練，並依本部重點培育科別，

擇一接受下列訓練組別所列科別之專科醫師或次專科醫師訓

練： 

(一) 政策任務組：重症醫學科、臨床病理科、小兒外科、兒

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科、司法精神科及其他本部指定之科

別。 

(二) 區域羅才困難組：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急診醫

學科、感染科、神經科、神經外科及其他本部指定之科

別。 

十九、 公費醫師接受一般醫學訓練，應於當年四月三十日前，檢

具訓練醫院錄取通知，報本部核定後，始得至訓練醫院報到，

並辦理執業登記；逾期未報本部核定者，由本部輔導分發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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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二十、 公費醫師接受專科醫師訓練，應於當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檢具專科醫師訓練醫院錄取通知，報本部核定後，始得至專科

醫師訓練醫院報到，並辦理執業登記；逾期未報本部核定者，

由本部輔導分發專科醫師訓練醫院。 

二十一、 公費醫師接受感染科、重症醫學科及本部指定之次專科訓

練，應檢具(次)專科訓練醫院錄取通知，報本部核定後，始得

至(次)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報到，並辦理執業登記。 

前項(次)專科訓練期間，得列入服務年資計算，至多以二

年為限；未事前報本部核定者，不予列計入服務年資。 

二十二、 公費醫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證明文件、資料，向

本部申請同意後，始得展緩前三點規定之訓練： 

（一）服兵役。 

（二）罹患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之重大傷病。 

（三）懷孕或育嬰。 

（四）公費留學。 

（五）其他重大事由，難以接受訓練。 

訓練期間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檢具證明文件、資

料，向本部申請同意後，始得停止訓練。 

二十三、 前點展緩訓練原因消失後，應依第十九點至第二十一點規

定申請接受訓練；停止訓練原因消失後，應回原醫院繼續接受

訓練，但有特殊情形，並經本部同意者，得改分發至其他醫院

接受訓練。 

第五章 服務 

二十四、 公費醫師應於接受本部重點培育科別之專科醫師或次專科

訓練之最後一年期間，依下列規定申請服務分發： 

(一) 每年九月三十日前，由本部公告次年度「公費醫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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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分發服務醫院」名單，並通知公費醫師。 

(二) 公費醫師於接獲本部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依前款名單

向醫院申請服務，經服務醫院錄取者，檢具醫院之錄取

通知，向本部申請核定後，始得至服務醫院報到。 

(三) 本部得視作業需要，就前款服務分發事宜，辦理統一甄

選或其他分發機制。 

公費醫師未依於前項第二款期間內申請服務分發，由本部

輔導分發至服務醫院。 

二十五、 公費醫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證明文件、資料，向

本部申請同意後，始得展緩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服務分

發： 

(一) 服兵役。 

(二) 罹患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之重大傷病。 

(三) 懷孕或育嬰。 

(四) 接受非本部指定培育科別之次專科訓練。 

(五) 公費留學。 

(六) 全職攻讀國內、外研究所。 

(七) 其他重大事由，難以履行服務義務。 

服務期間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或服務醫療機構薦送出國進

修者，得檢具證明文件、資料，向本部申請同意後，始得停止

服務；其停止服務期間，不計入服務年數。 

二十六、 展緩服務分發原因消失後，應依第二十四點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申請服務分發；停止服務原因消失後，應回原醫院繼續服

務，但有特殊情形，並經本部同意者，得改分發至其他醫院服

務。 

二十七、 公費醫師申請第二十五點第一項第四款次專科訓練、第五

款公費留學及第六款全職攻讀國內、外研究所者，各以一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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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其展緩或停止服務期間，以次專科訓練、公費留學或攻讀

國內、外研究所之期間為限。 

二十八、 公費醫師申請第二十五點第一項第五款公費留學者，其應

檢具之文件、資料，包括公費留學錄取文件、服務醫院同意書

及公費醫師出國進修保證書。 

二十九、 公費醫師於服務期間，申請第二十五點第二項服務醫院薦

送出國進修者，其應檢具之文件、資料，包括服務醫院薦送與

國外進修機構同意文件及進修計畫。 

前項進修計畫內容，應包括進修機構、部門或科別、進修

期程、學習規劃及其他相關事項；進修期程有變更必要者，應

先報本部同意。 

第一項進修結束返回服務時，公費醫師應檢具服務醫院載

明其返回服務日期之文件，報本部備查。 

三十、 公費醫師於服務期間申請就讀國內研究所者，應檢具服務

醫院同意書、學校錄取通知及課程表，報本部備查。 

三十一、 第二十四點服務醫院之範圍如下： 

(一) 政策任務組：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或本部指定之機構。 

(二) 區域羅才困難組： 

1. 本部指定支援偏遠及離島地區之醫院，並於偏遠及離

島地區醫療機構服務。 

2. 本部不具專科醫師訓練資格之醫院。 

3. 本部指定偏遠及離島地區之醫院。 

4. 本部指定位於花蓮縣及臺東縣之醫院。 

前項第二款第四目服務機構與服務年數，準用政策任務組

之規定。 

三十二、 公費醫師分發至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醫院服務者，該

醫院應指派公費醫師至其支援之偏遠及離島地區醫療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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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稱被支援醫療機構）；服務年數，以執業登記至被支援醫

療機構之服務期間計算，未滿一個月者，不予採計。 

三十三、 公費醫師分發至第三十一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及第三目

醫院服務者，得於至服務醫院服務滿二年後，向本部申請至醫

學中心或專科醫師訓練醫院進修；第一次進修期間不得超過一

年，之後每服務滿六個月，得再申請進修，每次以六個月為

限；進修期間不計入服務年數。 

第六章  訓練與服務階段之登記事項異動 

三十四、 公費醫師於訓練階段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本部申請調

整訓練科別、訓練醫院： 

(一) 無法勝任原訓練科別。 

(二) 原訓練醫院喪失訓練醫院資格。 

(三) 其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三十五、 公費醫師於訓練階段申請轉科，以一次為限。 

前項申請轉入之科別，應為本部指定重點培育科別，其轉

入之醫院，應為具有該科別訓練容額之訓練醫院；其申請，應

檢具原訓練醫院同意文件及轉入醫院錄取通知，報本部同意。 

三十六、 公費醫師於服務階段，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本部申請

調整分發服務醫院： 

(一) 至與我國簽訂醫療合作協定之國家從事醫療服務。 

(二) 因重大變故，客觀上於原分發服務醫院提供服務有重大

困難。 

(三) 其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三十七、 公費醫師於服務階段申請至其他服務醫院，申請轉入之服

務醫院，除前點第一款外，應為第三十一點之服務機構。 

前項轉院之申請，應於接受分發服務滿六個月後，檢具公

費醫師轉院申請書及轉入醫院錄取通知，報本部同意後，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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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證書影本，辦理執業登記事項變更；其服務年數予以併

計。 

三十八、 公費醫師訓練階段及服務階段，申請第十五點培育體系轉

換，以一次為限。 

前項申請，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接受分發訓練或服務滿一年。 

(二) 轉換培育體系之公費醫師為一對一方式。 

(三) 訓練階段或服務年數相當。 

第一項申請，應檢具互調服務醫院同意文件，連同醫師證

書影本，報本部及輔導會同意後，辦理執業登記事項變更；服

務年數予以併計。 

第七章  附則 

三十九、 分發服務之醫院有違反服務契約情事者，公費醫師得檢具

相關文件、資料，向權責機關提出申訴。 

 


